


活动内容的，需提前2 日向甲方通知， 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

行变更 。

(2)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 乙方有权依本合同约定获得相应的报酬；

2、 乙方负责提供活动所需的设备， 保证活动场所及设

施的正常、 持续使用， 保证活动效果；

3、 乙方有义务按双方合同内容高质量地完成改造设计、

方案策划、 装置制作、 设施改造、 启动仪式、 舞台搭建、 开

园仪式演出等工作，并保证全程安全正常运行 (具体以附件

一清单为准 ) 。

4、 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， 乙方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、

人身、 财产安全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 乙方在搭建设备过程

中应尽到安全保障责任， 若发生人身伤亡等安全事故由乙方

承担， 甲方不承担安全等责任。

5、 如因天气原因导致甲方此次活动部分或全部取消的，

双方均不视为违约，但甲方应当承担乙方为举办此次活动而

实际已经产生的费用 (如： 展板物理制作费用、 演职人员定

金、现场物料采购等) , 甲方已支付首期款项的， 乙方有权

自款项中扣除上述费用后予以返； 甲方未支付的，乙方有权

向甲方追偿 。

6、 合同履行中，如甲方需新增加附件一清单之外项目

的， 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揽权， 双方需就新增加项目 、

费用等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。

三、 合同价款及结款方式

1、 本合同含税开票金额为人民币 1, 605, 100. 00元 (大

写： 壹佰陆拾万伍仟壹佰元整) , 甲方应在活动结束后3个

月内以转账形式支付给乙方，全 款结清后，本合同终止。






